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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管理輔導會報第五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貳、 地點：本部第一會議室 
參、 主席：王部長美花(林常務次長全能代)         紀錄：吳彥毅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 報告事項 

案由一：有關農地用電戶申請用電案件涉及變更使用項目情

形，須請其重新檢附使用項目變更後之容許使用項目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文件申請用電。 
決定：洽悉。 
 
案由二：有關農地申請接電案件，用電範圍應以整筆地號作為

審認標準 
決定：洽悉。 
 
案由三：訂定「特定工廠申請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審

查辦法」(草案)(下稱用地辦法草案)辦理情形。 
決定：洽悉，後續請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協助向所轄特

定工廠業者說明相關訊息，並請各主管機關彙整所轄優

先輔導辦理用地變更業者清冊，以輔導辦理用地變更相

關作業，並提供相關資料至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下稱中

辦)，以利推動後續辦理情形。 
 

陸、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請內政部協助研議非都市土地管制之資訊整合、

執行作業訂定機制。 
決議：請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向府內權管單位申請內政

部建制之「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查詢權限，以了解

轄內非都市計畫區土地違規使用情形，促進相關資訊之

橫向聯繫及進行整體管理。 
 

案由二：檢討查處新增未登記工廠停止供電案件各縣市執行進

度。 
決議：新增未登記工廠之查處作業進度，及環境保護團體提出

疑有非屬低污染臨時登記工廠以低污染臨時登記工廠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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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申請特定工廠案件(統計表如附件)，請各縣市主管機

關持續執行。如經查業者已停工，仍請將相關案情轉知

所轄建築及地政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辦理後續處置作

業。 
 

案由三：有關各縣市辦理轄內未登記工廠轉型、遷廠及關廠作

業情形。 
決議： 

一、 請中辦將疑似非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未於 110
年 3 月 19 日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轉型、

遷廠或關廠之業者清冊提供各主管機關，列為本年度

優先查處對象，請各主管機關比照優先查處作業模

式，於今年底前完成查處作業。 
二、 本次臺北市、新竹市及屏東縣政府提報會之遷廠案

件，同意備查，並請中辦追蹤後續辦理情形。 
 

案由四：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銜接國土計畫辦理土地變更管制

機制。 
決議：內政部說明已將現有工廠管理法規與後續國土計畫相關

銜接之規定納入規範，請中辦持續追蹤相關國土計畫與

工廠管理輔導規定後續研訂情形，以確保相關規定順利

銜接。 
 

案由五：有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既有未登記工廠改

善計畫審查作業，申請展延審查期限案。 
決議：有關臺中市政府因申請案數量眾多，提報延長審查期限，

應屬適當，請續依行政程序辦理相關作業回復臺中市政

府。  
 

案由六：特定工廠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案。 
決議：本案請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次會議報告事項

案由三決定向所轄特定工廠業者說明相關資訊；都市計

畫之土地部分，請中辦於後續內政部討論「取得特定工

廠登記之土地變更為都市計畫特定工廠專用區處理原

則」（草案）時，對都市計畫區內特定工廠裝設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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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之方式提出建議條文。 
柒、 臨時動議 

案由：位於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未登記工廠，處理時

程建議配合其整體開發期程辦理之，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新北市政府) 
說明： 

一、 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 條之 1 及「非屬低污染之

既有未登記工廠轉型遷廠或關廠及輔導期限處理原

則」第 14 點規定，公告為不宜設立工廠地區之未登記

工廠，應於 110 年 3 月 19 日前提送計畫，並據以核定

輔導期限（2~4 年）後依限辦理遷(關)廠。 
二、 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皆具有其自償性財務計畫，並由

地主負擔開發及公共設施之成本，開發範圍、期程及

預算均確定。 
三、 未登記工廠形成之原因，主要係地主私建違章建築造

成，故由地主負擔拆遷補償成本，方符合公平正義。 
四、 配合拆遷期程，未登記工廠必須遷移且拆除，且業者

可領得拆遷補償金，降低民怨及各方壓力。 
五、 運用既有人力，優先處理其他未登記工廠。 
六、 專案執行期間併同辦理地上物拆除作業，造冊列管掌

握現況、加強查察不准新增未登工廠，不致未登工廠

擴張發展。 
七、 綜上，位於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未登記工

廠，建議回歸整體開發期程，可獲未登工廠遷移、違

章建物拆除成效。 
決議：有關新北市政府所提於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未

登記工廠，建議回歸整體開發期程一節，原則同意，後

續請中辦與新北市政府研議具體作業程序，以符現有工

廠管理輔導法相關作業規定。 
 

捌、 散會。(上午 11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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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環團提供疑似非屬低污染臨登工廠轉特登工廠統計表 

統計至 110 年 4 月 23 日 

縣市 

疑似非低污

臨登工廠家

數(A=B+C) 

依非低污臨

轉特規定申

請家數(B) 

以低污臨轉特資格申請 

轉請縣市政府勘查確認 

總家數

(C=D+E) 

已查復家

數(D) 

確屬非低

污業者 

尚待勘查

家數(E) 

宜蘭縣 3 0 3 3 0 0 

新北市 21 1 20 20 1 0 

桃園市 27 4 23 22 0 1 

臺中市 154 52 102 72 0 30 

臺南市 37 5 32 31 0 1 

高雄市 58 1 57 57 0 0 

新竹縣 5 2 3 3 0 0 

新竹市 1 0 1 1 0 0 

苗栗縣 17 5 12 12 0 0 

彰化縣 102 35 67 3 0 64 

南投縣 9 4 5 5 0 0 

雲林縣 13 3 10 10 0 0 

嘉義縣 11 2 9 8 0 1 

嘉義市 3 1 2 2 0 0 

屏東縣 16 3 13 13 0 0 

總計 477 118 359 262 1 97 

備註：數字單位為「家數」 
 

 


